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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宋明理学的“中”是将本体之天道与兼体用人之天德相契合ꎮ “中”不仅

是天道ꎬ同时也是天德ꎬ中道作为宋明理学道统主旨大本ꎬ充分体现了其正统意识、弘道

意识ꎮ 中道既是道统核心ꎬ也是道统之法统的核心ꎮ 理学之“中”也是和社会法治价值

相联系在一起的ꎬ具有社会现实意义ꎮ 天德之中合理体现了法的正义、公平与效率意

义ꎮ 宋明理学以中为圣人之道的终极目标ꎬ和谐、秩序、正义、自由和效率等传统价值受

制于“中”精神的统领ꎮ
〔关键词〕宋明理学ꎻ中ꎻ法治ꎻ核心价值

中国人崇尚“中道”ꎬ源远流长ꎮ 传统“中道”就是天地之道、圣贤之道ꎬ也是

帝王之道ꎬ«中庸»“从容中道ꎬ圣人也”ꎬ而中道也是宋明理学非常关注的问题ꎬ
被视为帝王治道的根本性原则ꎬ丘浚«大学衍义补»:“帝王之道ꎬ莫大于中ꎮ 中

也者ꎬ在心则不偏不倚ꎬ在事则无过不及非独德礼乐政为然ꎬ而施于刑者亦

然ꎬ盖民不幸犯于有司ꎬ所以罪之者ꎬ皆彼所自取也ꎮ 吾固无容心于其间ꎬ不偏于

此ꎬ亦不倚于彼ꎬ惟其情实焉ꎮ 既得其情ꎬ则权其罪之轻重ꎬ而施以其刑ꎮ 其刑上

下ꎬ不惟无太过ꎬ且无不及焉ꎮ 夫是之谓中ꎬ夫是之谓详刑ꎮ” 〔１〕 可以说ꎬ“中”或
“中道”也是宋明理学法治核心价值的追求ꎮ

一、中道既是道统核心ꎬ也是道统之法统的核心

第一ꎬ“中”即理与道ꎬ是大本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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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理学“中”在一定程度上与理、道、命、性等异名ꎻ其“中”是常道ꎬ也是形

而上本体之理ꎬ内涵非常丰富ꎬ成为宋明理学道统之主旨ꎮ
首先ꎬ“中”即理ꎮ 二程:“中庸ꎬ天理也”ꎻ“斯天理ꎬ中而已ꎮ” 〔２〕 “天下之理ꎬ

莫善于中ꎮ” 〔３〕朱熹也说:“圣人只是一个中底道理ꎮ”“中ꎬ只是喜怒哀乐之未发

之理ꎮ” 〔４〕陆九渊“中即至理ꎬ曰极、曰中、曰至ꎬ其实一也ꎮ” 〔５〕王夫之:“天下

之理统于一中:合仁、义、礼、知而一中也ꎬ析仁、义、礼、知而一中也ꎮ” 〔６〕 其次ꎬ
“中”即道ꎮ 张载:“大中ꎬ天地之道也ꎮ 得大中ꎬ阴阳鬼神莫不尽之矣ꎮ” 〔７〕 杨简

更为明确认为:“中者ꎬ道之异名ꎮ” 〔８〕 朱熹亦注云:“道者ꎬ天理之当然ꎬ中而已

矣ꎮ” 〔９〕陆九渊: “中也ꎬ其为道也ꎬ内外合、体用备ꎬ与天地相似ꎬ与神明为

一ꎮ” 〔１０〕宋明理学认为“«中庸»所谓合内外之道ꎬ中者ꎬ天下之正道ꎮ”因而考量

“允执厥中”之“中”需要从内外之道去把握ꎬ“合外内之道”可以说是«中庸»之
核心精神ꎬ“中”自是存于内而显于外了ꎮ 最后ꎬ“中”是大本ꎮ «中庸»:“中也

者ꎬ天下之大本也ꎮ”这是讲“中”作为万物的根本与基础ꎬ对此ꎬ理学家们有所发

挥ꎮ 二程:“中者ꎬ天下之大本ꎮ 天地之间ꎬ亭亭当当ꎬ直上直下之正理ꎬ出则不

是ꎬ唯敬而无失最尽ꎮ” 〔１１〕吕大临在«中庸解»说到:“所谓‘物皆然ꎬ心为甚’ꎬ所
取准则以为中者ꎬ本心而已ꎮ 由是而出ꎬ无有不合ꎬ故谓之和ꎮ 非中不立ꎬ非和不

行ꎬ所出所由ꎬ未尝离此大本根也ꎮ” 〔１２〕 朱熹:“天地之性浑而已ꎮ 以其体而言之

则曰中ꎬ以其用而方之则曰和ꎮ 中者ꎬ天地之所以立也ꎬ故曰大本ꎮ” 〔１３〕

第二ꎬ“中”是宋明理学道统主旨ꎮ
孔子在«论语尧曰»中引尧之语说到“尧曰‘咨! 尔舜! 天只历数在尔躬ꎬ

允执其中ꎮ 四海困穷ꎬ天禄永终ꎮ’舜亦以命禹ꎮ”道出了尧所法则的天道就是

“执中”ꎮ 孟子进一步发挥了中庸之道ꎬ提出了“执中无权”原则ꎬ把“中”作为传

承“道”学的基本原则ꎬ肯定了执中的思想性ꎬ认为执中既为中道ꎬ«孟子离娄

下»说“汤执中ꎬ立贤无方” “孔子岂不欲中道哉!”孔安国文本«尚书大禹谟»
在充分吸收荀子思想基础上结合儒家与道家等学说ꎬ首先提出了“人心惟危ꎬ道
心惟微ꎬ惟精唯一ꎬ允执厥中”的思想ꎮ 由唐而宋ꎬ宋儒重振儒学ꎬ再续道统ꎬ将
执中思想更是发扬光大ꎮ 孙复认为孔子所著«春秋»就是要将讲究大义名分ꎬ
“以成大中之法” 〔１４〕指出圣人之道就是要将治天下的治道之法传于后世ꎮ

周敦颐«通书»«太极图说»阐发了“心性义理”观ꎬ以性分刚柔、善恶与中ꎬ
又以和为中ꎬ中既中和ꎮ 二程执中思想无疑是宋明理学“中”学重要一环ꎮ “人
心私欲ꎬ故危殆ꎻ道心天理ꎬ故精微”ꎬ在解释执中时ꎬ二程认为对立的两端ꎬ中不

偏向任何一方ꎬ执其两端而论中ꎮ 另一方面ꎬ中有其内在属性ꎬ执中在一定条件

下存在“应变”ꎬ否则执中无异于执一ꎬ“随宜应变ꎬ在中而已ꎮ” 〔１５〕同时圣人之所

以能够成为权衡标准ꎬ正因为“圣人与理为一ꎬ故无过、无不及ꎬ中而已”ꎮ〔１６〕二程

已经将«论语»«中庸»之“中”作为孔门心法传授的关键ꎬ亦成为儒家道统义理

重要内容ꎬ应时而执中ꎮ
“尧舜咨命之言”或“尧、舜、汤、文、孔子相承之意”ꎬ也正是杨时所阐发心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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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统主旨内容ꎮ «论语»终篇载尧舜咨命之言就是“咨! 尔舜! 天之历数在尔

躬ꎬ允执其中ꎮ 四海困穷ꎬ天禄永终ꎮ”杨时认为其核心在于“允执其中”ꎬ这是圣

贤道统根本主旨ꎮ “尧咨舜ꎬ舜命禹ꎬ三圣相授ꎬ惟中而已”ꎬ〔１７〕 “尧、舜曰‘允执

厥中’ꎬ孟子曰‘汤执中’ꎬ«洪范»曰‘皇建其有极’ꎬ历世圣人由斯道也一趋

于中而已”ꎮ〔１８〕可以说“中”是道统的核心原则ꎬ而且是和天理相联系的ꎮ 最为

重要的是杨时认为«尚书大禹谟» “道心惟微ꎬ允执厥中”的“中”ꎬ也就是«中
庸»“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的“中”ꎮ 在杨时学说中ꎬ体验未发的“中”是至高无

上的“道”“道心”ꎮ “中”是“天道”ꎬ归纳出道统主旨学说———执中ꎬ“中”所具有

的人性、伦理价值ꎬ使人能够“执”之ꎮ 杨时“中者ꎬ天下之正道”道统观及其阐述

方式极大影响了理学家道统观ꎬ朱熹道统内容的论证则是在二程杨时的道统

“孔门传授心法”基础上ꎬ将«尚书大禹谟»人心、道心思想及“人心私欲ꎬ故危

殆ꎻ道心天理ꎬ故精微”结合起来ꎬ赋予“人心惟危ꎬ道心惟微ꎮ 惟精惟一ꎬ允执厥

中”十六个字新的内涵ꎬ首创“十六字传心诀”ꎬ确立了新儒家的道统思想体系ꎮ
杨时及其门下弟子如王苹与张九成功于“心学”ꎬ对南宋的陆九渊至明代的王阳

明“心学”的开创和发展有很大的影响ꎮ
朱熹一生曾对«四书集注»进行了多次整理ꎬ其四书学对建构与阐发心传思

想意义重大ꎮ 在«中庸章句»里再次论证了圣人所传心传体系ꎬ明确提出这一体

系就是«大禹谟»的十六字心传ꎬ在«四书集注»中有大量关于道、心、执中的论

述ꎬ例如«中庸»:“道者ꎬ天理之当然ꎬ中而已”ꎻ«孟子集注离娄章句上»:“盖
权而得中ꎬ则不离于正矣”ꎻ«尽心章句上»:“执中而无权ꎬ则胶于一定之中ꎬ而不

知变ꎬ是亦执一而已矣”ꎮ “道心天理ꎬ故精微ꎮ 惟精以致之ꎬ惟一以守之ꎬ如此

方能执中ꎮ” 〔１９〕“正心诚意者ꎬ尧舜所谓执中也”ꎬ即通过十六字心传达到存天理

去人欲的仁义社会ꎮ 在淳熙十六年定本«中庸章句序»中ꎬ朱熹提出了子思作

«中庸»的道统意义ꎬ以为“自上古圣神ꎬ继天立极ꎬ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ꎬ肯定

了儒家道统之传的存在ꎬ朱子道统论中的“道统”与«尚书»“十六字”相联ꎬ成为

程朱道学一派所谓的圣贤一脉相传的“十六字箴言”ꎮ 论证了道统相传的核心

内容是“执中”ꎬ执中也就可以执“道”ꎮ 朱熹将中庸视为至德ꎬ它不仅应该指导

待人处世ꎬ而且还必须指导国政ꎮ 统治者应该“事举其中”ꎮ 在此以后ꎬ宋明理

学无不倡导“执中”ꎬ蔡沈«书经集传序»:“精一执中ꎬ尧舜禹相授之心法也ꎮ 建

中建极ꎬ商汤周武相传之心法也” 〔２０〕ꎮ
第三ꎬ道统者ꎬ法统之所在ꎮ
宋明理学学说体系并非只是内圣、成己之学ꎬ“道统”也都是与“治天下”紧

密联系在一起的ꎬ朱熹在«答陈同甫»书说:“此其相传之妙ꎬ儒者相与谨守而共

学焉ꎬ以为天下虽大ꎬ而所以治之者ꎬ不外乎此ꎮ” 〔２１〕 明确“道统”精义在“治统”
上的意义ꎬ朱熹穷其毕生致力于儒家道统ꎬ就是试图重建合理的国家秩序、社会

秩序与思想秩序ꎬ内圣而外王ꎮ 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是将他们的思想贯穿于

“正心修身”到“治国平天下”的经世治国的过程ꎮ 宋明四书学的构建过程显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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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经世致用最好体现ꎮ 正如杨维祯«三史正统辨»所说的“道统者ꎬ治统之所

在”ꎮ
执中是宋明理学道统主旨学说ꎬ充分体现了其正统意识、弘道意识ꎮ 中即

理ꎬ中即“道”ꎬ中是大本ꎬ成为其法律价值的核心ꎮ 宋明理学以中是圣人之道的

终极目标ꎬ中是“天下之达道也ꎬ圣人之事也ꎬ故圣人之教ꎬ俾人自易其恶ꎬ自至

其中而已矣”ꎮ〔２２〕朱熹也认为“圣人只是教人存天理ꎬ灭人欲”ꎬ这是“本原极致

处”:“中是礼之行宜之处ꎬ正是智之正处ꎻ中者ꎬ礼之极ꎻ正者ꎬ智之体”ꎬ〔２３〕 而且

认为“中”且“正”才是尽善尽美ꎬ其“中”比“正”更为重要ꎬ“大率中重于正ꎬ中则

正矣ꎬ正不必中也”“中为贵也ꎮ” 〔２４〕因而和谐、秩序、正义、自由和效率等传统价

值受制于“中”精神的统领ꎮ 中道合于内心之“中”和外在之“节”的标准ꎮ
宋明理学义理法律文化强调“法者ꎬ因天理ꎬ顺人情”ꎬ体现了传承性、法律

伦理性、司法义理性、法律政治性、法律科学理性的法律特征ꎬ突出传统法律文化

的理学阶段性ꎮ 义理法是融天理、国法、人情以一体ꎬ倡导“理ꎬ情—法”架构形

式ꎬ以理统情ꎬ以理统法ꎬ形成理体情用、以情释理、以情辅理ꎬ“国法”源于“天
理”、“国法”顺应与维护“天理”基本理论定势ꎬ存在政统与法统一致趋向性ꎮ

二、天德之中合理体现了法的正义意义

宋明理学的“中”是将本体之天道与兼体用人之天德相契合ꎮ “中”不仅是

天道ꎬ同时也是天德ꎬ是和社会价值相联系在一起的ꎬ具有社会现实意义ꎬ成为正

义之源ꎮ 宋明理学以“天地之中”具之于人ꎬ成为“人之中”ꎬ“中”各具人心而自

足ꎬ是为个体价值范畴ꎬ具有主观性与价值性ꎮ 这便是人之中所发的仁义礼智及

忠孝等道德准则ꎮ 能够执之的中显然也能够实现于人之伦理行为中ꎮ 二程说:
“敬而无失便是喜怒哀乐未发之谓中也ꎮ 敬不可谓之中ꎬ但敬而无失即所以中

也ꎮ” 〔２５〕与二程通过“敬”与“中”价值观的层面相联系ꎬ提升了“中”伦理价值高

度ꎮ 而朱熹则以“中”之“体用”阐发其义ꎬ“未发之中是体ꎬ已发之中是用”ꎮ 王

阳明将“中”归之于本体心ꎬ未发之中即是“良知”ꎬ是“廓然大公ꎬ寂然不动”ꎬ属
于状态ꎬ未发之中本身并非就是伦理道德ꎬ但它却是一切伦理道德产生的根本依

据ꎬ是万善之源ꎮ 因而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正义之源ꎮ 吕大临明确指出:“‘天
命之谓性’即所谓中ꎬ‘修道之谓教’即所谓庸ꎮ 中者ꎬ道之所自出ꎻ庸者ꎬ由道而

后立ꎮ 盖中者ꎬ天道也、天德也ꎬ降而在人ꎬ人禀而受之ꎬ是之谓性ꎮ”“中”不仅是

本体论范畴的天道ꎬ也属于是伦理道德的天道、天德ꎬ这恰恰是中国传统文化范

畴的一大特色ꎮ 而且程朱理学不仅仅只是将“中”作为处世之道ꎬ而且也将“中”
运用并体现在法律思想体系里ꎬ以为“以中正之道ꎬ其刑易服ꎮ 中正之道ꎬ
易以服人ꎬ与严刑以待刚强ꎬ义不相妨”ꎬ中正之道是社会应有的选择ꎬ如果治狱

只强调刚强ꎬ过于严厉ꎬ或过于柔弱都将失去法律的正义性ꎬ或“伤于严暴”ꎬ又
或“失于宽”ꎬ治狱只有刚柔结合ꎬ才能达到“中宜”的境界:“治狱之道ꎬ全刚则伤

于严暴ꎬ过柔则失于宽ꎬ五为用狱之主ꎬ以柔处刚而得中ꎬ得用狱之宜也ꎮ”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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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现代理论ꎬ正义主要体现在正当性原则、适宜性原则当中ꎬ包含了针对

群体公利、个体私利的公正性、公平性准则ꎻ在理学话语中ꎬ正义原则谓之“义”ꎬ
即义理之义ꎬ其第一层基本含义就是“正”ꎬ宋明理学的中所具有的中正、时中之

意义ꎮ 宋明理学大中至正的实质是正义ꎮ
宋明理学“中”具有正当性原则ꎮ “中者ꎬ天下之正道ꎮ 庸者ꎬ天下之定理”ꎮ

中即理、中即“道”是不能变的天下之定理ꎬ是基于天地自然规律所得出的认识ꎮ
“中道而立”ꎬ天地万物无不各有其“中”ꎬ这个“中”就是客观物自身的客观目的

性与合理性ꎬ即物之所当是、所当有ꎮ “道者ꎬ天理之当然ꎬ中而已矣ꎮ” 〔２７〕因此合

乎“天地之中”则“天地位焉ꎬ万物育焉”ꎮ 且如前所论ꎬ先秦诸子法律核心价值

在于正义ꎬ是一种伦理意义的正义观ꎬ强调个人对于整体的道义责任ꎬ偏向整体

意义ꎬ符合罗尔斯(Ｊｏｈｎ Ｒａｗｌｓ １９２１ － ２００２)的«正义论»提倡个体与整体兼顾ꎮ
先秦诸子承认礼义差等ꎬ在承认社会等级的基础上寻求正义ꎮ 先秦儒学与宋明

理学都追求“差等之爱”ꎬ以正义的差等反对“自然的差等”ꎮ 强调以仁爱实现对

于群体公利的尊重(公正性)、对他人私利的尊重(公平性)ꎬ此乃传统社会正当

性原则的要求ꎮ〔２８〕 这种仁爱差等被宋明理学所继承和发扬ꎮ 在正当性原则方

面ꎬ宋明理学不仅有先秦诸子倡导的礼义差等ꎬ还有唐宋以来才出现的契约平

等ꎬ都是出于正义的考虑ꎮ 可以说“平等”并非现代人的当然的正义标准ꎬ也是

传统中国社会正义的内容ꎮ
宋明理学“中”具有适宜性原则ꎮ 陈献章指出:“天下之理ꎬ至于中而止矣ꎮ

中无定体ꎬ随时处宜ꎬ极吾心之安焉耳ꎮ” 〔２９〕 在具体到对立法、司法运用时ꎬ中的

这一特质就有所体现ꎮ 宋明理学以为ꎬ法是因时因事而立的ꎬ天下无一成不变之

法ꎬ“上古世淳而人朴ꎬ顺事而为治耳ꎮ 至尧ꎬ始为治道ꎬ因事制法ꎬ著见功迹ꎬ而
可为典常也ꎬ不惟随时ꎬ亦其忧患后世而有作也ꎮ” 〔３０〕 孔子所立之法是通万世不

易之法ꎬ其准则也正是“损益文质ꎬ随时之宜”ꎬ只有这样才可以制定出符合时代

要求的法律ꎮ 明代丘浚在总结立法思想的时ꎬ认为“国家制为刑书ꎬ当有一定之

制”ꎬ〔３１〕但是法必须“随时世而变易”“因前人之故典而开一代之新观ꎮ” 〔３２〕 这种

在立法、司法中“损益文质ꎬ随时之宜”ꎬ权衡利弊以正确适用法律ꎬ实际上也就

是先秦以来“时中”与“权”原则ꎮ “时中”者ꎬ顾名思义ꎬ依“时”而处“中”之谓ꎬ
也就是审时度势ꎬ讲依据原则变通处置ꎮ “权”是通权达变ꎬ讲不违背原则的灵

活性ꎬ“权”是应时而求中刑、中罚、“中和”、“中正”的方法ꎮ “父子相隐” “不隐

于亲”正是“时中”的体现之一ꎮ 八议则是通权达变的中的实施ꎮ
大中至正是宋明理学的重要内容ꎮ 宋明理学将“中”与“正”贯穿于政治理

念之中ꎮ 二程在«上仁宗皇帝书»以为天下大中之道ꎬ三代以上ꎬ莫不由之:“臣
所学者ꎬ天下大中之道也ꎮ 圣人性之为圣人ꎬ贤人由之为贤者ꎬ尧、舜用之为尧、
舜ꎬ仲尼述之为仲尼ꎮ 其为道也至大ꎬ其行之也至易ꎬ三代以上ꎬ莫不由之ꎮ” 〔３３〕

张载则提出只有中正才能贯天下之道ꎬ实现通用ꎬ他说:“中正然后贯天下之道ꎬ
此君子之所以大居正也ꎮ 盖得正ꎬ则得所止ꎻ得所止ꎬ则可以弘而致于大ꎮ”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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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大中至正之极ꎬ文必能致其用ꎬ约必能感其通ꎮ” 〔３４〕 明王阳明“居夷三载ꎬ处
困养静ꎬ精一之功ꎬ固已超入圣域ꎬ粹然大中至正之归矣ꎮ” 〔３５〕 都强调了大中至

正ꎬ而大中至正积极的现实意义就是成为公正的可适用的常道ꎬ是治国平天下的

重要途径ꎬ“惟大中至正之道可以常行ꎮ” 〔３６〕

正由此ꎬ就孟子假设的舜之父瞽瞍杀人ꎬ朱熹是从“不以私恩ꎬ废天下之公

法”的正义性原则进行了评论ꎬ以为:“法者ꎬ天下之大公ꎻ舜ꎬ制法者ꎻ皋陶ꎬ守法

者也ꎮ 脱或舜之父杀人ꎬ则如之何?”孟子答曰:“执之者ꎬ士之职所当然也ꎬ舜不

敢禁者ꎬ不以私恩ꎬ废天下之公法也ꎮ 夫有所受云者ꎬ正如为将ꎬ阃外之权则专

之ꎬ君命有所不受ꎮ 士之守法亦然ꎬ盖以法者先王之制ꎬ与天下公共为之ꎬ士者受

法于先王ꎬ非可为一人而私之ꎮ 舜既不得私其父ꎬ将置于法ꎬ则失为人子之道ꎬ将
置而不问ꎬ则废天下之法ꎬ宁屏弃天下ꎬ愿得窃负而逃ꎬ处于海滨ꎬ乐以终其身焉ꎬ
更忘其为天子之贵也ꎮ” 〔３７〕

宋明理学强调天理良心的传统ꎬ这种所谓良心即包含认同天理的道德情感ꎬ
在他们看来国法是形式正义的体现ꎬ天理人情是实质正义的体现ꎮ «名公书判

清明集»通过汇集宋时朱熹、黄榦、刘克庄等理学家判词ꎬ厘定了“理、情、国法”
秩序ꎬ在太庙的判词中ꎬ既强调了理的权威性正当性ꎬ也讲究人情、民情之情意ꎬ
更有实情、情节的客观法律事实确定与法律条文正当性ꎬ以图实现法律的正义

性ꎮ 有学者对«清明集»书判引述的 １５９ 件法律依据进行了统计与分析ꎬ得出了

在宋代司法实践中“法律以外的价值判断在起主导作用ꎬ决定案情性质的认定

和裁判结果的意象ꎬ法律只是以此为前提来作出处理的工具”ꎬ“法官从法律以

外的价值取向作出的判断先于法律而存在ꎬ法律经过选择后只是起着注脚的作

用”的结论ꎬ认为情理断案“是一种中庸至善的最高境界” 〔３８〕ꎬ体现了合目的性

与合理性的正义价值ꎮ

三、宋明理学追求“中”之公平ꎬ承认了法的公正性

“中道”即是“正道”ꎮ 中正而不偏颇是“中道”的又一基本义ꎬ其追求公平

也正是“中”的价值体现ꎮ 这在宋明理学对法的本质理解中得到显现ꎮ 从整体

而言ꎬ宋明之际天下“以法为公”的观念较之于宋以前有了很大发展ꎬ或以为“法
者ꎬ天下大公之本ꎮ” 〔３９〕“法者ꎬ天下之至公也ꎮ” 〔４０〕甚至在“天下共有”观念影响

下ꎬ提出“法者ꎬ天子所与天下共也”ꎮ 因而用法应当“不辨亲疏ꎬ不异贵贱ꎬ一致

于法ꎮ”“如使同族犯之而不刑杀ꎬ是为君者私其亲也ꎮ 有爵者犯之而不刑杀ꎬ是
为臣者私其身也ꎮ 君私其亲ꎬ臣私其身ꎬ君臣皆自私ꎬ则五刑之属三千止谓民也ꎮ
赏庆则贵者先得ꎬ刑罚则贱者独当ꎬ上不愧于下ꎬ下不平于上ꎬ岂适治之道

邪!” 〔４１〕

正是从“法者天下之公器”立足点出发ꎬ就汉文帝杀薄昭一案ꎬ程颐肯定了

司马光对唐李卫公“汉文诛薄昭ꎬ断则明矣ꎬ义则未安”的非议ꎬ程颐指出:“司马

温公以为:法者天下之公器ꎬ惟善持法者ꎬ亲疏如一ꎬ无所不行ꎮ 皆执一之论ꎬ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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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于义也ꎮ 义既未安ꎬ则非明也ꎮ 有所不行ꎬ不害为公器也ꎮ 不得于义ꎬ则非恩

之正ꎮ 害恩之正ꎬ则不得为义ꎮ” 〔４２〕 法作为“公器”ꎬ就应当寻求“亲疏如一”ꎬ不
“害恩之正”而“尽于义”ꎮ 明理学家薜宣以为“法者ꎬ因天理ꎬ顺人情ꎬ而为之防

范禁制也ꎮ 当以公平正大之心ꎬ制其轻重之宜ꎬ不可因一时之喜怒而立法ꎮ 若

然ꎬ则不得其平者多矣ꎮ” 〔４３〕在立法执法过程中ꎬ必须坚持公平正大ꎬ以法为天下

之公器ꎬ确认了法的公正性ꎮ
既然法具有公正性ꎬ那么无论制定法律或者是执行法律都应当遵循法的公

正性ꎮ 但在现实生活中ꎬ法的公正性涉及到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国法与义理的矛盾ꎮ 宋明理学以义理为裁依据ꎬ推衍的是义理断狱ꎮ

“合于义理者为是ꎬ不合于义理者为非ꎮ” 〔４４〕 “国法”源于并承袭“天理”ꎬ因此顺

应与维护“天理”是第一位的ꎬ这是前提ꎮ 明朝丘浚从天理天道观出发ꎬ认为君

贤圣人“号令之颁ꎬ政事之施ꎬ教条之节ꎬ礼乐之度之具ꎬ刑赏征讨之举”ꎬ皆“非
君之自为之也ꎬ承天意也ꎮ” 〔４５〕同时ꎬ另一方面ꎬ国法本身具有“叙彝伦、正名分、
定民志、息祸乱ꎬ为万世法者也” 〔４６〕意义ꎬ强调义理的权威性伦理运用ꎬ宋明理学

家非常关注法律理性ꎬ重视诉讼程序ꎬ追求客观真实性以及法律条文的准确运

用ꎬ体现法的公正性ꎮ 而且正如程颐所说ꎬ执法过程中未必能尽义也ꎬ义不尽则

法未明ꎬ就不能体现法的公正性ꎮ “法王于义ꎬ义当而谓之屈法ꎬ不知法者

也”ꎬ〔４７〕以法的公正性ꎬ主张不可强求于义ꎬ否则亵渎了法的公正性ꎬ既无法的尊

严ꎬ也不利于义的实现ꎮ
二是在法律适用问题上ꎬ在宋明理学法律体系中ꎬ从整体上看是“以严为本

以宽济之”ꎬ这种严宽法律运用也是围绕追求“中”法律价值ꎮ “所谓辟以止辟ꎬ
虽曰杀之ꎬ而仁爱之实行乎中ꎬ今非法以求其生ꎬ则人无所恐惧ꎬ陷于法者愈众ꎻ
虽曰仁之ꎬ适以害之ꎮ” 〔４８〕明儒罗从彦认为“朝廷立法不可不严ꎬ有司行法不可不

恕ꎻ不严则不足以禁天下之恶ꎬ不恕则不足以通天下之情”ꎮ 就是说ꎬ应当立法

严ꎬ司行恕ꎬ而且在严与宽问题上ꎬ要容小过而不可容大奸ꎬ“朝廷大奸不可容ꎬ
朋友小过不可不容ꎮ 若容大奸ꎬ必乱天下ꎬ不容小过ꎬ则无全人ꎮ” 〔４９〕

三是人情与国法问题ꎮ “自古立法制事ꎬ牵于人情ꎬ率不能行者多矣ꎮ 若夫

禁奢侈则害于近戚ꎬ限田产则防于贵家ꎬ如此之类ꎬ既不能断以大公而必行ꎬ则是

牵于朋比也ꎮ” 〔５０〕执法者ꎬ常常因为人情而不能秉公办ꎬ致使法丧失了其公正性ꎬ
进而也丢失了法的尊严和平等ꎮ 如果因人情而导致刑法不正ꎬ势必造成纵恶启

奸而人不服ꎬ“‘天讨有罪ꎬ五刑五用哉ꎬ’此刑法之本意也ꎮ 若天理不明ꎬ无所准

则ꎬ而屑屑焉ꎬ惟原情之为务ꎬ则无乃徇情废法ꎬ而纵恶以启奸乎”ꎬ〔５１〕“三居下之

上ꎬ用刑者也ꎮ 六居三ꎬ处不当位ꎬ自处不得其当而刑于人ꎬ则人不服ꎬ而怨怼悖

犯之ꎬ如噬啮干腊坚韧之物ꎬ而遇毒恶之味ꎬ反伤于口也ꎮ 用刑而人不服ꎬ反致怨

伤ꎬ是可鄙吝也ꎮ” 〔５２〕如果一味考虑罪人的可悯ꎬ反之就没有顾忌被伤之人尤可

念ꎮ “今人说轻刑者ꎬ只见所犯错误之人为可悯ꎬ而不知被伤之人尤可念也ꎮ 如

劫盗杀人者ꎬ人多为之求生ꎬ殊不念死者之为无辜ꎬ是知为盗贼计ꎬ而不为良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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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ꎮ” 〔５３〕朱熹视犯罪行为与非义的同情、宽宥犯罪者为违反天理非正义行为ꎬ反
映了宋明理学之刑的公平正义价值ꎮ

四、宋明理学法治“中”的现实价值就是效率与平衡

一般而言ꎬ法之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既有其协同(同一)的方面ꎬ又有其冲突

(对立排斥)的方面ꎮ 当公平和效率发生冲突时存在公平与效率的优先性问题ꎮ
在这一问题上ꎬ宋明理学是协调论者ꎬ认为公平与效率本身不存在优先性的问

题ꎬ主张两者中庸平衡ꎬ争取真正的公平与真正效率的兼得ꎬ效率和公平是内在

统一的ꎮ 公平与效率在价值序列中的位阶因时代、因具体法律制度、法律适用的

不同而有所不同ꎬ因社会需要的变化而变化ꎮ 当官府治理民众的需要与一般法

理冲突时ꎬ宋明法律往往选择了治理的需要ꎬ而舍弃理性和情感ꎮ
宋明理学强调了“中者ꎬ极至”意义ꎮ “中”合理体现了公平正义与效率的关

系ꎮ 效率最大化是宋明理学“中”的现实价值意义ꎮ
第一ꎬ“不偏之谓中”具有平衡意义ꎮ “中”有“不偏不倚”与“无过不及”两

个基本含义ꎬ前者是心体的“中”ꎬ后者是行为的“中”ꎬ“中一名而有二义ꎬꎬ
不偏不倚云者ꎬ程子所谓在中之义ꎬ未发之前ꎬ无所偏倚之名也ꎻ无过不及者ꎬ程
子所谓中之道也ꎬ见诸行事ꎬ各得其中之名也ꎮ 盖不偏不倚ꎬ犹立而不见四旁ꎬ心
之体ꎬ地之中也ꎮ 无过不及ꎬ犹行而不先不后ꎬ理之当ꎬ事之中也ꎮ 故于未发之大

本ꎬ则取不偏不倚之名ꎬ于已发而时中ꎬ则取无过不及之义ꎮ” 〔５４〕 “中”是法律事

物存在和发展的最佳结构、最佳关系和人的行为的最佳方式标志ꎮ 宋明理学通

过对程序法重视实现法本身的效率最大化ꎬ法律专业技术科学化体现了效率ꎮ
理治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在立法和司法中保留充分的道德“衡平空间”ꎬ用
道德情理来衡平法律ꎬ以中道的法律依其本性而言是求衡平和稳定ꎬ这是国家治

理的一个重要内容ꎮ 宋明理学所选择的指针指向“中”ꎬ正是执其两端ꎬ强调的

是“执两”“用中”ꎬ全面平衡司法过程中利弊ꎬ以寻求找到“不偏不倚”的最佳

点ꎮ 这是“中”在法律层面上意义所在ꎮ
第二ꎬ宋明理学的“中者ꎬ极至”具有完美极致意蕴ꎮ 宋明理学指出“天下化

中ꎬ治之至也ꎮ” 〔５５〕二程云“始能允厥执中ꎬ中是极至出处”ꎬ〔５６〕 “精之一之ꎬ然后

执其中ꎬ中者ꎬ极至之谓也ꎮ” 〔５７〕张载认为“知德以大中为极ꎬ可谓知至矣ꎮ 择中

庸而固执之ꎬ乃至之之渐也ꎮ” 〔５８〕 清人张伯行释云:“中者ꎬ至当不易ꎬ增一毫则

过ꎬ损一毫则不及ꎬ极至之谓也ꎮ” 〔５９〕如此ꎬ则人之行为做到无过无不及ꎬ即能“执
中”ꎬ“中道而立”ꎮ

第三ꎬ“中”实兼“中和”之义ꎬ“和”是“中”的外在形式ꎮ «中庸»首段归结到

一句就是致中和ꎮ 对“致中和”内涵理解ꎬ有学者认为“中”是手段ꎬ“和”是目

标ꎬ也是衡量“中”的最终标准ꎬ认为致中于和ꎬ是将和的境界作为“中”所追求的

目标ꎮ 这实际上是发挥汉代儒者董仲舒对于“和”与“中”的关系理解ꎮ «春秋繁

露循天之道»:“中者ꎬ天地之所终始也ꎬ而和者ꎬ天地之所生成也ꎮ 夫德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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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和ꎬ而道莫正于中ꎮ”并进一步断定:“中之所为ꎬ而必就于和ꎮ 中者天之

用也ꎬ和者天之功也ꎮ”认为天地之道“起于中而止于中”ꎬ而中之所为ꎬ而必就于

和ꎮ 这是有悖于宋以后对“中”与“和”关系的理解ꎮ 对“中”与“和”关系ꎬ宋明

儒者有诸多论说:
大体说来ꎬ宋明理学诸儒的“中和”论ꎬ既“继承了先秦儒家把中和与仁礼纲

常结合的儒学传统ꎬ保持了儒家道德经世的特性ꎮ 同时又继承了两汉魏晋从世

界观高度揭示中和之道为宇宙根本之道和社会政伦纲纪的思想ꎮ 在此前提下ꎬ
中和创新ꎬ从道德本体论的高度提出了心性中和论的儒家中和哲学新概念ꎮ” 〔６０〕

有以下三个方面的要点:
一是“中、和ꎬ一物也”ꎬ司马光就说:“是中、和一物也ꎬ养之为中ꎬ发之为和ꎬ

故曰:中者天下之大本也ꎬ和者天下之达道也ꎮ” 〔６１〕 周敦颐指出:“惟中也者ꎬ和
也ꎬ中节也ꎮ 天下之达道也ꎬ圣人之事也ꎮ” 〔６２〕 王阳明则认为“中ꎬ和ꎬ一也ꎮ 中、
和是离不得底ꎬ如前面火之本体是中ꎬ火之照物处便是和ꎮ” 〔６３〕

二是“中者ꎬ和之体ꎻ和者ꎬ中之用”ꎻ又说“以中对和而言ꎬ则中者体、和者

用ꎬ此是指已发未发言ꎮ 以中对庸而言ꎬ则又折转来ꎬ庸是体、中是用ꎮ 以中和对

中庸而言ꎬ则中和又是体、中庸又是用ꎮ” 〔６４〕 而赵秉文对中与和的关系可以说非

常精辟:“中者ꎬ和之未发ꎻ和者ꎬ中之已发ꎮ 中者ꎬ和之体ꎻ和者ꎬ中之用ꎮ 非有

二物也ꎬ纯是天理而已矣ꎮ” 〔６５〕 中和之“中”为自然本体与道德本体化ꎬ中和之

“和”为用ꎬ为“中”的外在显现和运用ꎮ
三是“中ꎬ实兼中和之义”ꎮ “言和则中在其中”ꎬ“和”统领于“中”ꎬ为“中”

的一个环节ꎬ“中”实兼“中和”之义ꎮ 伊川云:“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ꎬ只是言一

个中体ꎬ既是喜怒哀乐未发ꎬ那里有个什么? 只可谓之中ꎮ 如乾体便是健ꎬ及分

在诸处ꎬ不可皆名健ꎬ然在其中矣ꎮ 天下事事物物皆有中ꎬ发而皆中节谓之和ꎬ非
是谓之和便不中也ꎮ 言和则中在其中矣ꎮ” 〔６６〕朱熹提出:“中和之中其义虽精ꎬ而
中庸之中实兼体用ꎻ及其所谓庸者ꎬ又有平常之意焉ꎬ则比之中和ꎬ其所该者尤

广ꎮ”因此“天命之性浑然而已ꎬ以其体而言则曰中ꎬ以其用而言则曰和ꎮ” 〔６７〕

“和”是中外在形式ꎻ中表现在法制上含有执法公平、准确、宽猛合于法度之意ꎮ
在现实中ꎬ直接体现在宽猛相济之法“中典”ꎬ“中”所追求的法的价值是平衡、和
谐与稳定ꎮ 宋明理学崇尚“中和”ꎬ认为“中”是“理”的极致ꎬ达“中”就是一个极

其完美的境界ꎬ显然也是宋明理学法治的效率的最大追求ꎮ
故而在孟子假设的舜之父瞽瞍杀人及历史上的周世宗之父柴守礼杀人案两

起案件中ꎬ鉴于舜与瞽瞍、周世宗与柴守礼的特殊关系ꎬ存有父子恩情在ꎬ而瞽

瞍、柴守礼实施的杀人行为ꎬ面临法律制裁问题ꎮ 舜与世宗却面临着权、情与法

的抉择ꎬ孟子设定不能是否定“法”的合理性ꎬ不能以权压法ꎬ也不能徇情而枉

法ꎮ 就此宋明理学家是从遵循“理一分殊”原则出发ꎬ坚持权法两全之道ꎬ承认

“理一”ꎬ以为三纲五常是天理的主要内容ꎬ而圣人制刑也是为了维护三纲五常ꎬ
杨时依据“理一分殊”思想ꎬ通过“称物平施”的方法很好地实现法与情的平衡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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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理一而分殊ꎬ故圣人称物而平施之ꎬ兹所以为仁之至、义之尽也ꎮ 何谓称

物? 亲疏远近各当其分ꎬ所谓称也ꎮ 何谓平施? 所以施之ꎬ其心一焉ꎬ所谓平

也ꎮ”“父子者ꎬ一人之私恩ꎮ 法者ꎬ天下之公义ꎮ 二者相为轻重ꎬ不可偏举也ꎮ
故恩胜义ꎬ则诎法以伸恩ꎻ义胜恩ꎬ则掩恩以从法ꎮ 恩义轻重ꎬ不足以相胜ꎬ则两

尽其道而已ꎮ 舜为天子ꎬ瞽瞍杀人ꎬ皋陶执之而不释ꎮ 为舜者ꎬ岂不能赦其父哉?
盖杀人而释之则废法ꎻ诛其父ꎬ则伤恩ꎮ 其意若曰:天下不可一日而无法ꎬ人子亦

不可一日而亡其父ꎮ 民则不患乎无君也ꎬ故宁与其执之ꎬ以正天下之公义ꎮ 窃负

而逃ꎬ以伸己之私恩ꎬ此舜所以两全之道也ꎮ” 〔６８〕在宋明理学的体系中ꎬ国法是用

以平衡情感与理性的ꎬ在面对新出现的种种法律问题情形下ꎬ国法无法做到面面

俱到ꎬ这就依赖执法者以理性和情感的基本原则去权衡ꎬ通过这种国法、情感与

理性的平衡ꎬ实现两全之道ꎬ获得最大的法律与社会效率ꎮ “执中”的平衡与意

义ꎬ“中”表现在法律上含有执法公平、准确、宽猛合于法度之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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